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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6）鲁 14 刑终 186 号 

原公诉机关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阎世亮。因涉嫌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于 2014 年 8 月 1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8 月 22 日被德州市公

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取保候审，2015 年 11 月 10日被平原县人民

法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高升，天津四方君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审理平原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阎世

亮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一案，于二○一六年二月十五

日作出（2015）平刑初字第 53 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平原县人民检察

院提出抗诉。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七月十八日作出

（2016）鲁 14 刑终 93 号刑事裁定，将本案发回山东省平原县人民法院

重新审判。平原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九日作出（2016）鲁

1426 刑初 86 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阎世亮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

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上诉人阎世亮，听取其辩护人的意见，认为

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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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审判决认定，自 2014 年 7 月份，被告人阎世亮通过微信联系他

人在日本境内购买了象牙及其制品一宗，后委托他人将该批象牙及制品

运至福建省宁德市，同年 7 月 18 日，被告人阎世亮租赁并乘坐潘某的

车牌号为闽 J×××××号小型客车，将该批象牙及制品从福建省运往

上海市，后在上海市又委托阎某乘坐该车将该批象牙及制品运往天津市，

在途径京台高速德州段鲁冀公安检查站时被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局民警查获。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野生动物刑事物证鉴定中心

鉴定：涉案象牙及象牙制品总总量为 77.4 千克，参考价值为人民币

3225026 元。 

原审判决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象牙及象牙制品、手机等物

证；2、到案经过等书证；3、证人阎某、潘某等的证言；4、扣押、辨

认等笔录；5、被告人阎世亮的供述和辩解；6、鉴定意见。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阎世亮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运输象牙及

象牙制品去天津，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

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

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之规定，以被告人阎世亮犯非法运输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

区分局扣押的、未移送本院的总重为 77.4 千克的涉案象牙及象牙制品

和被告人作案工具苹果手机一部予以没收。 

宣判后，平原县人民检察院不抗诉，原审被告人阎世亮不服，以

“一审判决认定其构成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的证据不足”

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提出“涉案物品所有人是阎世东，阎世亮对

运输的物品是象牙不知情，应认定阎世亮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 



经审理查明，2014 年 7 月 18 日，阎世东将三箱象牙及象牙制品存

放在蔡某处，次日，上诉人阎世亮明知该批货物是象牙及象牙制品，仍

通过租赁潘某驾驶的闽 J×××××号小型轿车，将该批货物从福建省

宁德市运往上海市，上诉人阎世亮随车同行。后其又委托阎某乘坐该车

将该批象牙及象牙制品从上海市运往天津市，在途径京台高速德州段鲁

冀公安检查站时被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民警查获。经鉴定，

涉案物品为象牙制品，总重量 77.4千克，价值人民币 3225026 元。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物证（照片） 

1、涉案闽 J×××××奥迪轿车一部、车辆行驶证、A1528 苹果手

机一部，证实涉案车辆及手机的情况。 

2、涉案象牙及其制品一宗，经当庭出示，被告人阎世亮承认是其

运输的象牙及其制品。 

（二）书证 

1、受案登记表、抓获经过，证实受案及阎世亮到案情况。 

2、德州市森林公安局出具的委托函及补查材料，证实德州市森林

公安局委托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侦办此案。 

3、常住人口信息，证实阎世亮的身份情况。 

4、天津市肿瘤医院诊断证明书、住院记录、检查报告单，证实阎

世亮经天津市肿瘤医院诊断，患有恶性淋巴肿瘤。 

（三）证人证言 

1、证人阎某证实，2014 年 7 月 8 日晚，我接到弟弟阎世亮的电话，

让去上海等他接点货。次日在上海阎世亮让我和司机潘某将装在车上的

东西运回天津，具体装的什么不清楚。20 日下午 4 点左右途经京沪高

速德州检查站时被查获，在奥迪车后备箱里有三箱象牙牙料等物品。被



查住后，我在现场给阎世亮打电话，问拉的什么东西，阎世亮跟我说是

长毛象牙料，是他租的车，费用都算他的。 

2、证人潘某证实，2014 年 7 月 19日上午，蔡某通过翁某租我的

车，说送人去天津。中午 12 时许我开车在美仑酒店等，三名男子从另

一辆车上将三个箱子搬到我车上，将一个行李箱放在我车的后座上。一

名姓阎的男子坐副驾驶的位置上，从福建宁德出发，晚上 7 点到了上海

徐汇区。次日凌晨 5 时许，我和另一个姓阎的男子从上海出发到天津，

下午 4 点左右在途经德州一收费站时被查获。 

3、证人蔡某证实，阎世东将三个纸箱放在我住处，说阎世亮会来

取并运往天津，并委托我找车。我通过翁某找到潘某。2014 年 7 月 19

日上午，阎世亮到我住处，我开车将阎世亮和三箱货运到美仑大酒店，

并搬到潘某的汽车上，我不知道纸箱内装的是什么。 

4、证人翁某证实，蔡某通过我租赁潘某的轿车送货去天津。 

5、证人闫某证实，长子阎某，平时在阎世亮的店里帮忙，二子阎

世东 10 年前全家移民去了日本，三子阎世亮自己开了个工艺品店。 

6、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侦查员王吉军证实，2015 年

8 月 22 日打开三个箱子时，小箱子里是扣押的阎某携带的旅行箱里查

获的物品，鉴定完了以后贴的封条，查获时有扣押清单，有阎某的签字；

被告人的手机上的微信聊天记录是让被告人阎世亮辨认的。（侦查人员

在第二次庭审时出庭了，但程序不规范。） 

（四）勘验、检查、辨认笔录 

1、证人蔡某辨认出阎世东就是将三箱物品寄存在其家中并委托其

帮助租赁汽车的人；阎世亮就是到其家中将三箱货物取走并将货物装在

潘姓司机轿车后备厢的人。 



2、证人阎某辨认出阎世亮就是在奥迪汽车后备厢内查获的象牙及

象牙制品的货主。 

3、证人潘某辨认出阎世亮就是在宁德市美仑酒店门口将象牙及象

牙制品装进其奥迪汽车内的人。 

4、被告人阎世亮辨认出阎世东是在日本购买象牙及制品运送到国

内，并为其联系车辆将象牙及制品从福建宁德运送到上海的人；辨认出

蔡某就是 2014 年 7 月 19 日早上为其联系运送货物车辆和司机的人。 

5、被告人阎世亮辨认出张本新志就是帮助其购买象牙及象牙制品

的人。 

6、被告人阎世亮辨认笔录证实，2014 年 7 月 20 日查扣的象牙及

象牙制品就是其伙同张本新志在日本境内分两次购买，并委托阎世东、

阎某等人非法运输的象牙制品。 

7、德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警察大队出具的办案说

明及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证实，2014 年 7 月 20 日，德州市公安局经

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扣押了涉案黑色奥迪 A6 汽车一辆，车牌号闽 J××

×××。扣押涉案象牙及象牙制品一宗（含象牙牙料、象牙雕件、木雕、

小料、麻将、项链、圆球、脚料），扣押被告人阎世亮使用的 A1518 苹

果牌手机一部。 

（五）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被告人阎世亮供述，2014 年 7 月初，我通过微信让在日本的张本

新志分两次购买了一批象牙，并把这两次买的象牙及制品打包装好，装

了三个纸箱子。让我二哥阎世东想办法运到国内去。7 月 14 日，阎世

东发微信说船已离港，7 月 17 日晚到福建宁德。18日下午我到了福建

宁德美仑酒店，当晚我见到阎世东，他让我联系蔡某，我让他帮我租车，

拉着货去上海。7 月 19 日早上，蔡某打电话说车找好了，一辆奥迪轿



车，我在车的后备箱里看到货都在，就坐上车和司机一起去上海了。在

上海见到早到的大哥阎某，跟他说我买了三箱工艺品，让他和司机把货

运到天津，我还有事在上海待两天。第二天下午 3 点左右，我接到阎某

的电话，他说在京沪高速鲁冀公安检查站被查住了，问我里面装的什么？

我告诉他是长毛象牙料。8 月 1 日，我到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投

案。我知道这次运输的象牙是非洲象，在中国境内不允许买卖和运输。 

（六）鉴定意见 

1、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野生动植物刑事物证鉴定中心出具的林

刑鉴字（2457）号物证鉴定书，证实送检的第一类物品为象牙制品，第

二类制品为非象牙制品；象牙为亚洲或非洲象所有（亚洲象为国家 I 级

重点保护动物，非洲象为列入《CITES 公约》附录的物种），涉案价值

为 3225026 元。 

2、德州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德）公（物）鉴（电子）字

（2014）047 号电子物证检验报告，证实经对送检的阎世亮手机进行电

子数据检验，将检验结果刻录在编号为[2014]047 号光盘中。内有阎世

亮与他人联系购买象牙的聊天记录。光盘 MD5 值为

35dd628f272325bc61917f7c6a15e40e。 

关于上诉人阎世亮及其辩护人所称“阎世亮对所运输的物品是象牙

不知情，认定其构成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的证据不足”

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认为，上诉人阎世亮在公安机关供述，其

通过张本新志在日本购买了一批象牙及象牙制品，让其二哥阎世东设法

将该象牙及象牙制品运至福建宁德，而后委托蔡某租赁轿车将货物运回

天津。公安机关在阎世亮的手机中检出其用微信联系购买象牙及象牙制

品，且上诉人阎世亮到案后第一次供述即对被查获的象牙及象牙制品的

品种、数目、重量都非常清楚，结合证人阎某的证言，足以证实上诉人



阎世亮对其运输的涉案物品为象牙及象牙制品是明知的。虽然其对涉案

物品的归属有所辩解，但不影响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的

成立。故上诉人阎世亮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上诉人阎世亮明知所运输的物品是象牙及象牙制品且属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而非法运输，其行为已构成非法运输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上诉人阎世亮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

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

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李进生 

代理审判员  李朝辉 

代理审判员  林清梅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安逸 
 


